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国有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规定，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对外部审计师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2025 年度的履职情况进行了评估。详情

如下：

一、事务所基本情况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1992 年 9

月成立，2012 年 8 月完成本土化转制成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

务所；总部设在北京，首席合伙人为毛鞍宁先生；截至 2025

年末拥有合伙人 249 人、执业注册会计师逾 1700 人，其中

拥有证券相关业务服务经验的执业注册会计师超过 1500 人。

2024 年度1，安永华明审计业务收入人民币 54.57 亿元，A 股

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共计 155 家，其中本行同行业上市公

司审计客户 27 家。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一家根据香港法律设立的合伙制

事务所，在香港提供审计、税务和咨询等专业服务，根据香

1 截至披露日，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服务客户等数据均为 2024 年度数据。



港《财务汇报局条例》注册为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为众多

香港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经财政部批准取得在中国内地

临时执行审计业务许可证。

二、具体评估情况

（一）安永基本资质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永会计师

事务所（以下合称“安永”）具备为金融企业、上市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的基本资质，执行基于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质量控制准则的独立性政策，拥有较为丰富的金融业审计经

验，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符合相关规定。

（二）审计团队人员配备

安永针对本行审计需要，配置了包含合伙人、高级经理、

经理等成员的审计团队，人员数量及结构符合约定，审计团

队了解本行的经营活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具备必要

素质和专业胜任能力。

（三）质量管理水平

安永现行的审计质量控制体系，涵盖项目质量复核、项

目质量检查、质量管理缺陷识别与整改、意见分歧解决等方

面的政策与程序，为本行审计项目配备符合标准的项目质量

控制复核人员，履行质量复核职能，持续推行多级复核机制。

（四）审计程序实施

安永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等执业准则，在本行



审计工作中开展风险评估、制定审计计划、确定关键审计事

项，遵循审计程序和方法，有序实施审计项目，保持应有的

职业谨慎。

（五）重点事项管理

安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本行要求，建立事务所整体和

关于本行审计信息安全的管理制度及措施，配合本行开展信

息安全管理。安永按照合同约定向本行提供审计服务并收取

相关费用，2025 年度审计费用较上一年度无变化。

（六）审计成果交付

安永注重审计成果交付，以合同约定和本行信息披露需

求安排工作进度，按期完成财务报表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等

工作；主动接受监管部门的管理、本行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指

导，定期就审计情况与本行进行沟通。

三、总体评估结论

评估认为，安永担任本行 2025 年度外部审计师期间，

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诚信状况满足本行财务报表审计、

内部控制审计的要求；投资者保护能力符合相关规定；能够

按照 2025 年度审计服务合同约定完成审计工作、提交审计

报告，相关审计意见客观、公正。


